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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格尔木市村级阵地场所使用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东、西城区：

为进一步规范村级阵地场所的日常使用及管理，发挥村级阵

地场所在村级组织中的重要作用，实现村级阵地场所规范化科学

化管理，助推村级组织更好地为民服务，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

《格尔木市村级阵地场所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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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木市村级阵地场所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与依据。为加强和规范村级组织的使用管理，

提高服务效能，根据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点评反馈问题工作

要求，结合我市村级阵地场所使用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全市范围内村民委员会办

公场所的使用管理。

第三条 村级阵地场所主要指供村党组织、村委会组织开展

办公、活动、服务村民等工作的场所。包括村“两委”办公室、

党员活动室、会议室、图书室、便民服务站等，用于满足村级组

织日常办公、党员活动、村民会议、教育培训等需求。

第四条 使用原则

公益性：坚持公益性原则，优先满足村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需

求。

高效性：实行“一室多用”，提高功能室利用率，避免资源

浪费。

规范性：严格按照功能区域划分使用，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第二章 管理责任

第五条 主体责任。市民政部门负责全市村级组织阵地场所

使用的指导和监督，各乡镇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所辖区域内村级阵

地场所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六条 村级组织职责。各村村委会作为村级组织阵地场所

的直接管理者，应明确专人负责，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做好资产

统计、维护设施等工作，确保阵地场所规范有序使用。

第三章 功能区域划分与使用

第七条 挂牌管理。各村村级办公场所应按照上级民政、组

织、社会工作部等部门要求规范挂牌。

外部标牌：统一规范外部标牌悬挂内容和规格，如“××村党

群服务中心”标识，悬挂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

会、村集体经济组织等标识。

内部标识：对内部功能标识牌应统一样式、材质和尺寸，确

保规范、协调、美观。

清理不合规挂牌：按照上级民政、组织等有关部门要求对不

符合规定的挂牌进行清理，减轻基层负担。

第八条 功能区域划分。村级组织阵地要根据实际需求，合

理划分综合服务设施的功能区域，确保各功能区域布局合理，便

于群众办事和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党群服务、政务服务、综合治

理、文娱活动、“一老一小”服务等。

第四章 资产管理

第九条 设施配备管理。村委会对村级组织办公场所建立健

全设施设备维护管理制度，定期检查、保养设施设备。各村根据

实际需要和财力状况，可适时更新升级设施设备，提升服务效能。

第十条 村级阵地场所所属的房屋使用权归村党组织和村民



委员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侵占和破坏，不得擅自

改变其使用性质。为确保村级组织正常开展活动，不得私自买卖、

抵押、出租、借用、侵占和破坏场所房屋；房屋产权由原建设单

位所有。

第十一条 村“两委”应按照国家、省、州的有关规定将村

级阵地资产纳入村级财务管理，保证帐实相符、帐目清楚;应明确

专人管理并及时做好设施、设备的维护维修工作。

第十二条 村级阵地使用者要爱护公共设施、设备，违反规

定使用或人为造成有关设施、设备损坏、损失的，追究使用者或

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第十三条 村“两委”应当建立健全村级组织阵地设施、设

备移交制度，因换届或其他原因调整班子和资产管理人员时，原

管理负责人应按规定及时向新负责人移交相关设施设备和档案资

料，并由所在村级组织主要负责人监交。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村级阵地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造成

不良影响或设施、设备损坏、丢失，造成重大事故的，由乡镇、

村级组织根据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和有关人员的责

任，视情况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关刑

事责任。

第十五条 乡镇、村级组织工作人员或有关人员在村级阵地

管理中因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索贿受贿等造成资产



流失或不良影响及设施、设备损坏、丢失，导致重大事故的，分

别由纪检监察机关和乡镇、村委会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理；构成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关刑事责任。

第六章 人员管理

第十六条 人员配置。明确村级阵地办公场所管理人员职责，

确保阵地场所有人管、有人负责。管理人员应具备一定的业务能

力和服务意识。定期对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其业务能力

和服务水平。

第十七条 考核激励。将阵地场所使用管理情况纳入村“两

委”班子年度考核内容，与管理人员绩效挂钩，建立奖惩机制，

确保阵地管理规范有序。

第七章 服务监督与评估

第十八条 服务监督。村级建立健全服务监督机制，通过村

民监督、上级检查等方式，对村级组织阵地的使用服务情况进行

监督。

第十九条 服务评估。各乡镇定期对村级组织阵地的服务效

能进行评估，收集村民意见和建议，督促各村及时改进服务质量

并提高村级阵地的使用率。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省、州相关规定执

行，如国家及省州有新规定的，则按新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于 2024 年 11 月 22 日公布，自公布之日

起 30 日后施行，本办法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至 2029 年 12 月

22 日止。


